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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歡迎各工作小組成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
 

通過上次會議簡錄  

 

2.  第五次會議簡錄無須修訂，獲成員一致通過。  

 

九龍城區議會社區重點項目  活化和發展牛棚後方用地  項目進度匯報  

(文件第 03/14 號 ) 

 

3. 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項目經理 (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)羅凱榮先生介紹文

件。  

 

4.  建築署高級建築師勞志成先生介紹建議總綱發展藍圖，其中包括文

物徑、休憇空間、部分新增行人通道、斜坡、安全區、訪客中心、車輛迴

旋處及磚柱觀賞區。署方期望設計方向強調通達性，以方便市民享用。  

 

5.  建築署高級項目統籌經理李可堅先生就各項勘探研究工作進度表

示，署方已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商討文物影響評估的工作內容，並將進行顧

問招標。署方亦將會批出有關地形測量及樹木測量的顧問工作，以及地下

管道的勘測工作。而交通影響評估亦於本星期得出結果。此外，署方已就

土力工程師顧問以及物料測量師作出招標，可望於 2014年 11月底批出合

約。署方預計上述研究工作將大概於 2015年 2月完成，署方會適時向成員交

待有關的設計方案及諮詢意見。  

 

6.  成員意見及提問綜合如下：  

 

(一 )  成員詢問署方預計保留多少文物，並期望署方研究方法保留

磚柱及石柱；  

 

(二 )  成員詢問休憇空間的面積及會否於休憇空間內設置功能區或

提供更大的公共開放空間，以便進行不同的活動；  

 

(三 )  成員建議署方盡力保護牛棚的歷史，並與附近的牛棚用戶溝

通及讓他們參與提供意見；   

 

(四 )  成員表示牛棚用戶期望牛棚後方用地能加設有蓋空間及提供

電源，供他們進行會議之用。成員同時建議放置石椅及提供

表演場地；  



 - 3 - 

 

(五 )  成員詢問會否在文物附近加上註解，讓公眾了解有關文物的

歷史和用途；  

 

(六 )  成員建議在休憇空間騰出部份地方作為寵物公園。有成員反

對建議，指附近居民未有寵物公園的需求，認為應仿效法國

龐比杜中心，提供空間招徠藝術愛好者居住，發展創作。  

 

(七 )  成員指出發展牛棚後方用地的初衷，是作為牛棚藝術村的延

續，發展成文化藝術公園。由於資源所限，才改為發展休憇

公園，並建議發展為太極公園。有成員反對建議，指一般的

公園亦可以供居民耍太極，無需為休憇空間的設計方向設限； 

 

(八 )  成員指牛棚後方用地並無蔭棚帳篷，且交通不便及沒有停車

場，難以舉辦大型表演節目及吸引其他地區市民前往；  

 

(九 )  成員查詢顧問何時會提供設計及有關項目何時峻工；   

 

(十 )  成員認為應該物色合適非牟利機構發展紙廠區。  

 

(十一 )  成員查詢有關新山道天橋與牛棚後方用地的接駁進度。  

 

7.  建築署勞志成先生綜合回應如下：  

 

(一 )  署方會詳細檢視磚柱區內的所有磚柱，評估其現狀及視乎評

估結果在作決定，並表示傾向保留所有磚柱。而石柱的結構

情況較差，署方建議將石柱全部移除；   

 

(二 )  署方表示會研究提供多用途空間設施，包括電力供應，而設

計上傾向不限制空間的用途，以便市民進行活動。惟資源所

限，署方表示暫時無法增設有蓋空間，但會研究在合適的地

方設置避雨亭；  

 

(三 )  署方正進行文物評估，期望設計能保護及重現牛棚後方用地

的歷史，包括藉文物徑展示有關牛棚的歷史照片，以及在移

除石柱的位置留下痕跡；  

 

(四 )  若有關委員會經諮詢後通過劃出部份空間作為寵物公園，署

方會與其他相關部門研究如何於設計上作出配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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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署方表示發展牛棚後方用地受到不少限制，但有關用地在藝

術及文化愛好者及地區人士心中依然有一定地位，故過往就

其發展方向作過多番討論，並諮詢各方意見，希望能妥善保

留文物，並善用空間，供藝術愛好者使用；及  

 

(六 )  署方表示顧問負責提供資料，而非設計。署方預計於 2015年 2

月完成初步設計，並會適時向工作小組匯報進度。有關項目

若順利得到立法會財委會撥款批准，將預計於 2016年年底動

工，並於 2018年年底完成。  

 

8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九龍城區康樂事務經理勞麗芳女士就休憩空間的

發展用途作補充如下：  

 

(一 )  署方與建築署均盡力研究提供更多公共空間，以便居民進行

各種活動。根據現行的《遊樂場地規例》，市民使用遊樂場地

時，只要不對他人造成滋擾，均不會被制止；  

 

(二 )  署方對休憇空間的用途持開放態度。若有關委員會經諮詢後

通過有關建議，署方樂意討論；及  

 

(三 )  寵物公園必須有足夠空間分隔遊人和寵物，而牛棚後方用地

需要保留不少文物，未必有足夠地方劃作寵物公園。  

 

9. 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羅凱榮先生表示將與路政署商討新山道天橋接駁

牛棚後方用地的方案，並會適時向工作小組匯報進展。  

 

10.  主席建議九龍城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備悉發展紙廠區一事。  

 

下次開會日期  

 

11.  主席於上午 11時 51分宣佈會議結束。秘書處將視乎情況安排下次會

議。  

 

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4 年 12 月  


